
      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　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10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檢字第1000091063號

附件：訂定之方法草案(含草案總說明及逐項說明)

主旨：預告訂定「毒性化學物質中金屬及其化合物、無機鹽類之檢測方法(NIEA T306.10B)」草案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。
公告事項：

1、 訂定機關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

2、 訂定依據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25條第4項。
3、 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詳載於本署環境檢驗所網站(http://www.niea.gov.tw/analysis/epa_www.htm)檢測方法草案預告區網頁。
4、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(1) 承辦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
(2) 地址：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3段260號
(3) 電話：(03) 4915818分機2115
(4) 傳真號碼：(03) 4912847
(5) 電子郵件：clyen6212@mail.nie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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